宁波大学教职工请假审批表
	姓名
	
	所在单位
	

	职称
职务
	
	联系电话
	

	请假
种类
	□病假  □产假  □哺乳假  □妊娠假  □独生子女陪护父母假  □丧假
□事假  □婚假  □育儿假  □护理假  □探亲假  □陪床护理假

	请假
时间
	  自      年   月   日至    年    月   日（共     天）

	请假
事由
	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请人（签字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月   日

	所在单位意见：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单位盖章）
年  月   日

	组织部意见：



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	人事处意见：



负责人（签字）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	联系（分管）校领导意见：



联系（分管）校领导（签字）：
年    月    日

	说明
	1.本表签字栏需相关人员亲笔签名。
2.病假：1个月以内的，由所在单位审批，报人事处备案；1个月以上的，由所在单位签署意见后，报人事处审批；2个月以上的，由所在单位签署意见，经联系（分管）校领导同意后，报人事处备案；请假连续超过6个月的，由所在单位签署意见，报人事处审核、分管人事工作校领导审批后，办理长期病假手续，并纳入长病假人员管理。
3.事假：5天及以内的，由所在单位审批，报人事处备案；5天以上的，由所在单位签署意见后，报人事处审批；10天以上的，由所在单位签署意见，经联系（分管）校领导同意，报人事处备案。
4.其它请假种类、中层干部请假审批流程见《宁波大学教职工考勤及请假管理规定》（宁大政〔2022〕74 号）。



